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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民政府令 

第 21 号 

《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暂行办法》已经 2019 年 8 月 16 日市

政府第 61 次常务会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

施行。 

市长 应勇 

2019 年 8 月 29 日 

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暂行办法 

（2019 年 8 月 29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21 号公布）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（目的和依据） 

为了促进和规范本市公共数据开放和利用，提升政府治理能

力和公共服务水平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，结

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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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市行政区域内公共数据开放及其相关管理活动，适用本办

法。 

涉及国家秘密的公共数据管理，按照相关保密法律、法规的

规定执行。 

第三条（定义） 

本办法所称公共数据，是指本市各级行政机关以及履行公共

管理和服务职能的事业单位（以下统称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）在

依法履职过程中，采集和产生的各类数据资源。 

本办法所称公共数据开放，是指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在公共

数据范围内，面向社会提供具备原始性、可机器读取、可供社会

化再利用的数据集的公共服务。 

第四条（工作原则） 

本市公共数据开放工作，遵循“需求导向、安全可控、分级

分类、统一标准、便捷高效”的原则。 

第五条（职责分工） 

市政府办公厅负责推动、监督本市公共数据开放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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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经济信息化部门负责指导协调、统筹推进本市公共数据开

放、利用和相关产业发展。 

市大数据中心负责本市公共数据统一开放平台（以下简称开

放平台）的建设、运行和维护，并制订相关技术标准。 

区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负责指导、推进和协调本行政区域内

公共数据开放工作。 

其他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做好

公共数据开放的相关工作。 

第六条（数据安全保护） 

市、区人民政府及各相关部门在公共数据开放过程中，应当

落实数据安全管理要求，采取措施保护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，防

止公共数据被非法获取或者不当利用。 

第七条（协调机制） 

市人民政府建立健全公共数据开放工作的协调机制，协调解

决公共数据开放的重大事项。 

第八条（专家委员会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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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经济信息化部门应当建立由高校、科研机构、企业、相关

部门的专家组成的公共数据开放专家委员会。 

公共数据开放专家委员会负责研究论证公共数据开放中的疑

难问题，评估公共数据利用风险，对公共数据开放工作提出专业

建议。 

第二章 开放机制 

第九条（数据开放主体） 

市人民政府各部门、区人民政府以及其他公共管理和服务机

构（以下统称数据开放主体）分别负责本系统、本行政区域和本

单位的公共数据开放。 

对于纳入开放范围的公共数据,应当在本市公共数据资源目录

中列明数据开放主体。 

第十条（开放重点） 

市经济信息化部门应当根据本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确定年

度公共数据开放重点。与民生紧密相关、社会迫切需要、行业增

值潜力显著和产业战略意义重大的公共数据，应当优先纳入公共

数据开放重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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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经济信息化部门在确定公共数据开放重点时，应当听取相

关行业主管部门和社会公众的意见。 

自然人、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可以通过开放平台对公共数据的

开放范围提出需求和意见建议。 

第十一条（分级分类） 

市经济信息化部门应当会同市大数据中心结合公共数据安全

要求、个人信息保护要求和应用要求等因素，制定本市公共数据

分级分类规则。数据开放主体应当按照分级分类规则，结合行业、

区域特点，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，并对公共数据进行分级分类，

确定开放类型、开放条件和监管措施。 

对涉及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，或者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开放的

公共数据，列入非开放类；对数据安全和处理能力要求较高、时

效性较强或者需要持续获取的公共数据，列入有条件开放类；其

他公共数据列入无条件开放类。 

非开放类公共数据依法进行脱密、脱敏处理，或者相关权利

人同意开放的，可以列入无条件开放类或者有条件开放类。 

第十二条（开放清单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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